
印 度 尼 西 亚

【风险提示】　自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１日起，印尼商务部把草药、化妆品和节能灯泡列在

进口特种产品清单内，到目前为止，已有４１种产品被列在该清单内。根据规定，这些产

品只能通过印尼国内５个码头进口。其中，巴布亚的查雅布拉码头为只能进口食品和饮

料的码头。提醒中国相关企业对此变化引起关注，及时做好应对措施，以免影响对印尼

出口。

此外，２０１０年印尼颁布了一系列技术标准和产品安全法规，涉及多种中国对印尼出

口产品。提醒中国相关企业对这些法规及其进展予以关注，充分了解细节，确保出口产

品达到技术标准或符合程序要求，以免影响对印尼出口。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２７．５亿美元，同比增

长５０．６％。其中，中国对印尼出口２２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９．３９％；自印尼进口２０７．５亿

美元，同比增长５２％。中方顺差１２．５亿美元。中国对印尼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械设

备、电气设备、纺织品、成品油、钢材、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印尼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３５．２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４５８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备案，中国对印尼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投资额为２．９亿美元。２０１０年，印尼对中国投资项目４０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０．８

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７３年颁布的《海关法》是印尼关税制度的主要基本法律。印尼政府通过财政部每

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一揽子“放松工业和经济管制”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

的调整。印尼进口产品的关税分为一般关税和优惠关税两种。印尼关税制度的执行机

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关税总局。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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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ＷＴＯ的统计，印尼２００９年简单平均约束关税继续维持在３７．１％，简单平均

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６．８％，其中农产品为８．４％，非农产品为６．６％，基本与２００８年

持平。印尼对汽车、钢铁以及部分化学产品不征收关税，并将大多数的关税约束在４０％

左右。根据印尼《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协定关税表》，到２０１２年底，印尼将对绝大多数的中国

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

２０１０年变化：

① 草药、化妆品和节能灯列为特种进口品

自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１日起，印尼商务部已把草药、化妆品和节能灯泡列在进口特种产

品清单内，到目前为止，已有４１种产品被列在该清单内。

根据规定，这些产品只能通过印尼国内５个码头进口，即棉兰的勿佬湾、雅加达的丹

绒普禄、三宝垄的丹绒额玛斯、泗水的丹绒贝拉克及锡江的苏加诺哈塔码头。其中，巴

布亚的查雅布拉码头为只能进口食品和饮料的码头。

② 提高四种香烟关税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印尼关税总局宣布印尼于２０１１年初将四种香烟关税平均提高

６％，这四种烟草产品为机器卷丁香烟、机器卷白烟、手卷丁香烟／白烟和滤嘴手卷丁香

烟／白烟。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３４年贸易法》是规范印尼贸易政策的基本法律。印尼贸易部主管印尼的贸易事

务，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定，划分进出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

可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在实施进口管理时，印尼政府主要采

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

２０１０年的变化：

（１）印尼实施新进口许可制度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印尼开始实施新的进口许可制度，将现有的许可证分为两种，即

一般进口许可证（ＡＰＩＵ）和制造商进口许可证（ＡＰＩＩ）。一般进口许可证主要是针对为

第三方进口的进口商，制造商进口许可证主要是针对进口供自己使用或者在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进口商。

（２）《自贸区汽车进出口条例》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印尼财政部颁布了《有关汽车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进口和出

口规则的财政部长条例》（条例号为１５２／ＰＭＫ．０４／２０１０）。根据该条例规定，机动车辆

属于动产，为了监督和保障国家权益，拥有上述汽车必须向相关的主管机构注册。自由

贸易区和自由港是在印尼共和国司法辖区内而与海关辖区分开的特定区域，因此得以

豁免征收进口税、增值税、奢侈品销售税和税费。

为了对汽车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的进口和出口进行监督，防止滥用免税优惠，有

必要制定汽车进出口的法定义务，除了向海关申报，也必须申请由海关办事处发出的出

入口证明书。已获得自由贸易区营业机构发给营业执照的企业家可以从区外进口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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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该条例从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颁布之日起生效。

（３）放松对制成品进口的限制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印尼贸易部颁布２０１０年３９号部长条例，规定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

日起国内生产商可以从国外自由进口制成品。这项规定允许印尼企业从国外进口制成

品，但它同时要求企业进口的制成品必须与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相关。

（４）对部分产品实行进口监督机制

根据印尼２０１０年第１１号法令，为了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印尼决定从２０１０年

３月１５日起对部分进口商品开始实行进口监督机制。主要产品包括：机械和机械设备

（ＨＳ 编 码 为 ８４２８３３９０、８４４３１９００、８４７７１０３９、８４７７９０９３、８４８０７１００、８４８０７９００、

９０１０５０９０）、原材料（ＨＳ编码为３９０７４０００）、空白光碟以及加载信息的光碟（ＨＳ编码为

８５２３４０）。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尼工贸部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８／ＭＰＰ／Ｋｅｐ／１２／１９９８号部长令和贸易部２００７年第０１／

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００７号法令是印尼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上述法令将出口货物分为４

类，并规定企业及个人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ＴＤＵＰ）／商业企业准字（ＳＩ

ＵＰ）或由技术部根据有关法律签发的商业许可，以及企业注册证（ＴＤＰ）。

２０１０年变化：

（１）解除猪肉出口禁令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印尼解除了生猪、猪肉及相关产品的出口禁令。该禁令是出于

对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的考虑，于２００９年５月份开始实施的。

（２）取消大宗商品出口信用证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印尼政府决定取消价值１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可可、橡胶、咖啡、棕

榈油和矿产出口必须使用信用证的规定。该规定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开始正式实行。

（３）《关于应使用信用证的出口商品的第１０／ＭＤＡＧ／ＰＥＲ／３／２００９号条例》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为了方便外汇收入，配合之前出台的《对以天然资源为基础的出

口商品及出口外汇收入的规定》，印尼政府公布了《关于应使用信用证的出口商品的第

１０／ＭＤＡＧ／ＰＥＲ／３／２００９号条例》。

该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ａ．从事出口的出口商，每个月必须向贸易部外贸处处长提

交完整和正确的出口实现报告和出口收入报告；ｂ．上述所提交的出口实现报告，包括其

出口已实现或未实现的；ｃ．上述所提交的出口收入报告，包括其出口收入已实现或未实

现的；ｄ．上述所指的出口商品须通过国内外汇银行Ｌ／Ｃ付款方式的义务，和在ＰＥＢ填

入Ｌ／Ｃ编码和日期，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开始生效；ｅ．上述所指的出口商品，其付款方式

可以使用Ｌ／Ｃ或国际贸易使用的其他付款方式；ｆ．在ＰＥＢ上填入有关利用Ｌ／Ｃ付款及

其编码和日期，或其他付款方式及其编码和日期（若有）的义务。

（４）矿产品出口新规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出台新规，决定在每月初为煤炭以及包括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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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铜在内的其他矿产品的出口规定价格下限。

根据新规定，每月１０日，各企业须向所在省政府和矿产能源部相关部门报告其上月

销售情况，包括销售量、销售价格、产品品位、销售点和销售对象。所有必要的文件，包

括发票、提货单、装货时间记录等都要附在报告中。目前，印尼的锡出口主要通过贸易

部的出口许可证制度来控制，其中一个条件是所有出口的锡锭必须支付３％的出口税。

上述新规出台以后，印尼政府将以每月制定的出口底价为标准来征收出口税，而不是根

据合同价格。

４．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简称《争端解决机制协

议》）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签署，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正式生效。《争端解决机制协议》适用于《框

架协议》下各缔约方之间发生的争议，缔约方的中央、地区和地方政府根据《框架协议》

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也在《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管辖范围之内，为各缔约方根据该协议

来解决各缔约方的经贸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包含了１８个条款和

１个附件，对争端适用的范围、磋商程度、调停和调解、仲裁、仲裁的执行、补偿及中止减

让作了一系列的规定。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７年颁布的第２５号《投资法》，取代１９６７年《外国投资法》和１９６８年的《国内投

资法》，成为印尼投资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２００７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投

资行业的标准与条件的第７６号总统决定》和《２００７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行

业名单的第７７号总统决定》是重要的单行法规。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直接对印尼总统

负责，其主要职责是评估和制定国家投资政策，协调和促进外国投资，但不包括金融服

务部门。印尼财政部负责管理金融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包括银行和保险部门。印尼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负责批准能源项目，而与矿业有关的项目则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的

下属机构负责。农业部下属的农产品检疫机构负责进行动物、鱼类和植物的检疫。

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印尼政府已撤销全国各地阻挠投资的１８００项地方条例。

这些已撤销的１８００项阻挠投资的地方条例，其中大部分是不可以征税的却征税，或是重

税务，还有与上级条例冲突等。

２０１０年变化：

（１）印尼政府决定在环境领域直接投资

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印尼财政部公布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７／ＫＭＫ．０１号有关制定政府在环

保领域直接投资的财政部长决定书。该决定书指出，财政部决定只会使用由政府中央

投资机构的直接投资资金向以下七个环保项目进行投资，包括可更新能源、环保运输、

垃圾处理、处理水利、生物乙醇、森林减炭。

（２）印尼修订《禁止类、限制类投资产业目录》

２０１０年７月９日，印尼政府投资协调委员会（ＢＫＰＭ）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了修订

后的《禁止类、限制类投资产业目录》（２０１０年第３６号总统令）。这是印尼政府继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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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次修订该《目录》后的再次修订，旨在使印尼的投资环境更加简明、确定，增强本国

的投资吸引力。修订后的《目录》主要变动如下：

①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对既有投资，若仅是将相同业务经营拓展至与原有投资不同

的地域，不再要求其设立新的企业或获取新的许可。

② 对通过在印尼资本市场实现的非直接投资或资产组合投资，可不受《目录》中有

关规定的约束。原因是非直接投资或资产投资是一种不以获取控制权为目的的投资，

即这种投资的主要目的仅是增加投资收益。

③ 对在同一业务领域进行的兼并、收购和合并行为，存续公司受有关外资股权限制

规定的约束。

④ 当既有投资在同一业务领域拓展经营而需要增加新的股权投资时，若本地投资

方无力增资，外资方有优先增资权。但若增资后外资方所持股权超过法规允许的最高

比例，须通过以下方式，在两年内将所持股权降至允许的最高比例之内：ａ．向本地投资者

出售超出上限的股份；ｂ．通过本地资本市场出售超出上限的股份；ｃ．由合资公司回购超

出上限的股份。

⑤ 为吸引更多资金促进相关行业发展，以下几个领域放宽外资准入条件：ａ．以前不

对外资开放的糖精工业部门，现改为以特别许可证开放；ｂ．在建筑公共工程行业，外资

股权比例最高限制由５５％提高至６７％；ｃ．在文化旅游领域，电影服务业（包括影片工作

室、影片处理实验室、配音设备、电影洗印和复制）改为对外资开放，外资股权比例最高

限制为４９％；ｄ．在卫生医疗行业，医院服务、专科诊所、临床实验室等外资股权比例最

高限制由６５％提高至６７％，且经营地点不再受限，即允许在全印尼境内开展经营；ｅ．在

电力行业，对介于０．１和１万千瓦之间的发电项目，外国企业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参与开

发，而对于大于１万千瓦的发电项目，外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９５％。

⑥ 为与已实施的一些新法令保持一致，或为本地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机会，以下行

业领域的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有所调整：ａ．根据２００９年第４１号关于保护农业用地可持续

利用的法令，在农业领域，种植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大豆、花生、绿豆、大米、木薯和红薯

等）面积超过２５公顷的，外资股权比例最高不超过４９％；ｂ．在信息通讯领域，根据２００９

年第３８号关于邮政的法令，从事邮递业必须获得特殊许可，且外资股权比例最高不超过

４９％，而电讯基站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等须１００％由内资控股。

此外，为履行东盟内部关于投资方面的承诺，修订后的《目录》在附件中增加了新的

条款，进一步放宽了对东盟其他国家投资者在印尼投资时的股权限制和（或）地域限制。

如在海运货物装卸服务领域，东盟国家的投资者将被允许最高持股６０％，而东盟以外国

家投资者只被允许最高持股４９％。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中国银监会与印尼央行签订《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日，中国银监会刘明康主席与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执行行长纳苏迪

温（ＤａｒｍｉｎＮａｓｕｔｉｏｎ）先生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在信息交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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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加强监管合作。

签署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有助于银监会不断完善双边监管合作机制、提高跨境银

行监管水平，有利于银监会与印尼央行进行信息沟通和交叉核实，及时了解互设机构的

经营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或不良发展趋势，做到及时预警、及时惩戒，从而促进双边互设

机构的合法稳健经营。

２．印尼国内贷款条例

２０１０年３月，印尼财政部发布两则国内贷款条例，即《关于国内贷款债务人甄选法

则第９０／ＰＭＫ．０８／２０１０号条例》和《关于落实国内贷款法则９１／ＰＭＫ．０５／２０１０号条例》。

上述两则条例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生效。

《关于国内贷款债务人甄选法则第９０／ＰＭＫ．０８／２０１０号条例》规定国内债务人甄选

采用局部拍卖方式，向国营企业、地方政府及符合条件的地方企业提出。由拍卖单位执

行的甄选工作分好几个阶段：（１）向准债务人发出邀请书；（２）提供说明；（３）接受建议

书；（４）审阅建议书；（５）为准债务人评级；（６）若有必要，对准债务人进行审查；（７）提名

债务人选。

《关于落实国内贷款法则９１／ＰＭＫ．０５／２０１０号条例》主要规定依４种方式发放贷

款：（１）支付现金；（２）特别账户，财政部长在央行或某一银行开设的；（３）信用证，由出证

银行发出书面保证，向出口商（受益人）付款；（４）预筹资金。

３．外汇管理

根据印尼中央银行于１９９９年制定并颁布的《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交

易流量法》，印尼基本不存在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国外公司的利润等可以自由

汇出。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６日，印尼央行颁布《资金流势条例》，作为新的配套措施，该条例旨在

加紧监督印尼国内资本市场中的资金流势，由６项措施组成：（１）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日落实

加宽银行际货币市场隔夜拆息的措施。（２）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落实改善有关净外汇方位

的条例。（３）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起限定，凡购买央行有价证券的，必须最少持有２８天。

（４）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落实增加以定期存款形式的非证券金融工具。（５）发行期限分别为

９个月和１２个月的央行证券，分别于２０１０年８月第２周和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２周落实。

（６）自２０１１年起实行重新预算央行证券的三方机制。同时，印尼央行还强调，新颁布金

融措施配套并不管制外汇，相反的，央行仍允许外资在印度尼西亚金融、证券市场进行

投资。

４．《信托基金营业条例》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尼金融监管局颁布新的《信托基金营业条例》，要求金融组织

必须成立专门识别鉴定和核查客户身份的机构，以防范不法分子冒充客户进行洗黑钱

或向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５．地热开发公司必须支付环保基金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印尼林业部天然森林保护总司宣布，在保护林区开发地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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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再有区域借用义务，而必须支付环保基金。

６．印尼实施新模式电力收费制度

根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部长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签署的《有关国内电公司电力

收费的２０１０年第７号部长条例》规定，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印尼政府对起价电力用户

实施新模式电力收费制度。至于使用没有起价电力的用户，仍然遵照有关电费的２００４

年１０４号总统决定书规定。

新法规定，新模式每千瓦时电力平均收费，一如预先付费制，例如，１３００ＶＡ电力家

庭用户，每千瓦时为７９０盾；２２００ＶＡ每千瓦时为７９５盾；３５００至５５００ＶＡ每千瓦时为

８９０盾，这些电费与预付电费相同。

没有起价的电力用费是４５０ＶＡ、９００ＶＡ，及６６００ＶＡ以上的用户，电费依照用电

累进计，例如４５０ＶＡ电费，用电０—３０ＫＷＨ，每千瓦时为１６９盾；３０—６０ＫＷＨ每千瓦

时为３６０盾；６０ＫＷＨ以上每千瓦时为４９５盾。此项模式也适用于其他电力用户。

此项条例还规定，所有的高电力用户，基于全国平均亮灯时数，作为节省时限，高电

力用户其中是家庭用户逾６６００ＶＡ，商务逾２００ＫＶＡ，政府逾２００ＫＶＡ。国电公司经理

部在获得矿务与能源部长的同意后，实施节省时限全国平均亮灯时数比率。

７．营业场所所得税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７日，根据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日发布的《关于向特定行业个体纳税人征收

第２５章所得税的第ＰＥＲ３２／ＰＪ／２０１０号条例》，印尼税务总署征税与减税分局规定特定

行业的个体纳税人的营业场所必须以每月０．７５％的比例缴纳所得税。根据该规定，征

税的对象是拥有一处或多处营业场所的零售商。如果企业主拥有三个营业场所，那么

每一个场所都必须纳税，每一个营业场所都必须申请纳税人编号。有关条例也适用于

家庭工业或在线业务。企业主可通过代收银行、代收外汇银行及代收邮政局，缴纳所得

税。合作社利息征税底限不放宽，合作社支付给社员的储蓄利息，每个月在２４万盾以内

的则不必交所得税。若超过２４万盾，则征税１０％。

８．车辆累进税法

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印尼雅京专区地方议会终于同意实施车辆累进税法。该税法是

针对私家车、机构、政府机关及国民军警公家车的措施，已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

该税法规定，第１辆车的税率为１．５％、第２辆１．７５％、第３辆２．５％、第４辆及接下

去的税率为４％。此外，该税法还规定，供救护车、灵柩车及消防车的税率与公共汽车相

同，即０．５％；供社会与宗教机构车辆的税率也是０．５％，大型或重型机械的税率为

０．２％。另外还有第１辆车的易名税为１０％，第２辆及接下去的易名税为１％，大型或重

型机械的第一辆易名税为０．７５％，第２辆易名税为０．０７５％。

９．关于非银行机构向外国举债的新条例

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印尼央行公布《关于非银行机构向国外举债的２０１０年第１２号央

行条例》，该条例取代２００８年第１０号条例。

新条例载明，印尼央行责成将获得外贷的非银行机构通知央行，汇报事项包括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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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构对外债的１年计划、企业风险管理分析成果评估企业等级（仅对具等级的企业）、

财政比例及财政报告。

非银行机构对外举债分成两种，即短期举债与长期举债。短期举债是指举债期限

仅１年的时间，不论直接获自债权人或资金市场，或间接获自联营或非联营的其他方面

贷款。至于长期举债是指超过１年期的举债。有关财政比例与财政报告，须每半年呈

报，或最迟于６月１０日与１２月１０日呈报。若延迟呈报，将遭受行政处罚，如收到警告

书等。对于不呈报者，除了将收到警告书之外，主管或负责人也将收到警告书。

１０．税收制度

（１）对外国游客购买的国内奢侈品实行销售税与增值税退税制度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印尼税务署颁布的退税（增值税和奢侈品销售税／ＴａｘＲｅｆｕｎｄ）条

例开始生效。该条例规定，每位在印尼购物超过５００万盾的游客可以提出１０％的退税

要求，或至少５０万盾的退税要求，他们只需向工作人员出示护照、登机证和税单。

（２）免除含酒精饮料的奢侈品销售税和增值税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印尼国内含酒精饮料免征奢侈品销售税与增值税。为确保政府

在酒精饮料的税收，政府正在研究新的税率和进口机制的新条例。目前，仅对含酒精饮

料征收海关关税。

（３）进口商船免增值税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印尼税务总署颁布第ＰＥＲ４６／ＰＪ／２０１０号新条例，规定进口商船

免缴增值税。同时也是为了落实有关发挥国民海运企业作用的２００５年第５号总统训

令。条例规定，欲获得优惠的船只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至本条例颁布前算起。该条例的

有效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工业部

关于强制性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３５６７２００６的法令草案》。该法令草案规定了

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冷轧钢板和带钢产品应当遵守印尼国家标准

的要求，涉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７２０９、７２０１。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２）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工业部

关于下列三种电气产品：水泵ＳＮＩ０４６２９２．２．４１２００３；电熨斗ＳＮＩ０４６２９２．２．３２００３以

及音频视频（阴极射线管电视）ＳＮＩ０４６２５３２００３强制性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的法令草

案》。该法令草案规定了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所有这三种电气产品

应当遵守相应的印尼国家标准的要求，涉及产品的海关 ＨＳ编码为：水泵 ＨＳ

８４１３７０２２００，８４１３７０２９００；电熨斗 ＨＳ８５１６４０９０００；音频视频（阴极射线管电视）ＨＳ

８５４０１１００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３）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工业部

关于气体打火机的强制性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ＳＮＩ１９７１２０２００５的法令草案》。该法

２９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１



令草案规定了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所有气体打火机应当遵守相应

的印尼国家标准的要求，涉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９６１３。本标准规定了气体打火机

的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取样、测试方法、测试验收、标志要求，以及包装要求等。该法

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４）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印尼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基础产业总局颁布《工业部关于印度

尼西亚强制性国家标准ＳＮＩ７２７６：２００塑料制品—立式圆柱水箱—聚乙烯（ＰＥ）的法令

草案》。该法令草案规定了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塑料制品—立式圆

柱水箱—聚乙烯（ＰＥ）应当遵守的印尼国家标准的要求，涉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

３９２５１０００００。该法令已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３日作为工业部法规Ｎｏ．８１／ＭＩＮＤ／ＰＥＲ／７／

２０１０生效。

（５）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印尼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基础产业总局颁布《工业部关于印度

尼西亚强制性国家标准釉面陶瓷—餐具、抽水马桶和瓷砖的法令草案》。该法令草案规

定了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所有釉面陶瓷产品包括餐具、抽水马桶和

瓷砖应当遵守印尼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涉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釉面陶瓷餐（ＳＮＩ

７２７５：２００８）ＨＳ６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６９１１９０００００，６９１２００００００；釉面陶瓷抽水马桶（ＳＮＩ０７

０７９７２００６）ＨＳ６９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６９１０９０００００；釉面陶瓷瓷砖（ＳＮＩ／ＩＳＯ１３００６：２０１０）ＨＳ

６９０７１０００００，６９０７９０００００，６９０８１０１０００，６９０８９０１０００，６９０８９０９０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

个月生效。

（６）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印尼工业部运输设备和信息通信产业总局颁布了《工业部关

于印度尼西亚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ＳＮＩ１０４９：２００８的法令草案》。该法令草案规定了

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所有自行车应当遵守印尼国家标准的要求，涉

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８７１２。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７）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印尼向ＷＴＯ通报《印尼国家电缆产品国家标准》。该标准

已经被批准为印尼工业部法令Ｎｏ．４２／ＭＩＮＤ／ＰＥＲ／３／２０１０。法令包括的标准有：

①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２２００６，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以下的聚氯乙烯（ＰＶＣ）绝缘电缆—第

２部分：试验方法；

②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３２００６，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以下的聚氯乙烯（ＰＶＣ）绝缘电缆—第

３部分：固定金属线用无外包层电缆；

③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４２００６，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以下的聚氯乙烯（ＰＶＣ）绝缘电缆—第

４部分：固定金属线用有外包层电缆；

④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５２００６，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以下的聚氯乙烯（ＰＶＣ）绝缘电缆—第

５部分：软电缆；

⑤ＳＮＩＩＥＣ６０５０２１：２００９，额定电压从１ｋＶ（Ｕｍ＝１．２ｋＶ）到３０ｋＶ（Ｕｍ＝

３６ｋＶ）的挤压绝缘电力电缆及其附件—第１部分：额定电压１ｋＶ（Ｕｍ＝１．２ｋＶ）和

３ｋＶ（Ｕｍ＝３．６ｋＶ）的电缆（修订ＳＮＩ０４７１８３．１２００６）；

⑥ＳＮＩＩＥＣ６０５０２２：２００９，额定电压从１ｋＶ（Ｕｍ＝１．２ｋＶ）到３０ｋＶ（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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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ｋＶ）的挤压绝缘电力电缆及其附件—第２部分：额定电压６ｋＶ（Ｕｍ＝７．２ｋＶ）到

３０ｋＶ（Ｕｍ＝３６ｋＶ）的电缆（修订ＳＮＩ０４７１８３．２２００６）。

（８）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印尼向ＷＴＯ通报《印尼国家肥料强制标准》。该标准已经

被修订为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８日印尼工业部法令Ｎｏ．３７／ＭＩＮＤ／ＰＥＲ／３／２０１０。修订包括以

下方面：肥料强制标准第２条第１款提到的作为工业加工原材料或辅助材料使用的ＨＳ

号相近化学物质必须得到局长的特别技术认可；修订了合格评定程序要求（第７条）。

（９）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了《工业

部关于总水表强制性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２５４７：２００８的法令草案》。该法令草案规定了所

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所有总水表应当遵守印尼国家标准的要求，涉及

产品海关ＨＳ编码为９０２８２０１０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１０）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印尼工业部运输设备与信息工业司颁布了《工业部关于车辆

车轮辋强制性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１８９６：２００８和ＳＮＩ４６５８：２００８的法令草案》。该法令草案

规定所有国内生产及进口、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Ｍ、Ｎ、Ｏ类和Ｌ类车辆车轮辋应满足印

尼国家标准的要求，涉及产品海关ＨＳ编码为Ｍ、Ｎ、Ｏ类车辆车轮辋ＨＳ：８７０８７０９３００，

８７０８７０９４００，８７０８７０９９００；Ｌ类车辆车轮辋ＨＳ：８７１４１９００３８，８７１４１９００９０。该法令于批准

后６个月生效。

（１１）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印尼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工业司颁布了《工业部关于强制执

行合成纤维的谷物防水油布印尼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ＳＮＩ７５８２：２０１０）。该法令草案

规定了所有国内生产及进口、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合成纤维的谷物防水油布应满足的

印尼国家标准的要求，涉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６３０６１２００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

月生效。

（１２）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印尼向ＷＴＯ通报了《印尼可可粉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印

尼可可粉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了修订，主要包括：①此前作为强制要求执行的ＳＮＩ（ＳＮＩ

０１３７４７２００６）由ＳＮＩ３７４７：２００９可可粉（ＳＮＩ０１３７４７２００６的修订）代替，涉及产品的海

关ＨＳ编码为１８０５００００００。②该标准主要适用于：ａ．包装或散装可可粉；ｂ．混合可可

粉；ｃ．再包装可可粉。③生产、进口或混合可可粉的公司应：ａ．根据ＳＮＩ可可粉要求执

行或获得使用ＳＮＩ可可粉标志（ＳＰＰＴＳＮＩ）的产品认证；ｂ．按照具体法律要求在每个可

可粉产品包装上放置ＳＮＩ标志。④散装可可粉ＳＮＩ标志的位置按照ＳＰＰＴＳＮＩ文件附

件执行。⑤再包装后的可可粉必须与原来生产的可可粉品质相同。⑥监督上述可可粉

产品质量符合ＳＮＩ可可粉标准基于ＰＰＳＰ（商品或服务工厂监督标准）审核。⑦可可粉

生产和再包装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合作合同中规定，合同中必须声明生产和再包装公司

确保可可粉产品质量符合ＳＮＩ要求。⑧对于违反本工业部法规规定的生产商及产品认

证机构将根据具体法律规定进行惩罚。⑨本法规执行之前颁发的可可粉ＳＰＰＴＳＮＩ根

据认证有效期依然可用。⑩正在加工的可可粉ＳＰＰＴＳＮＩ颁发，在本标准执行之后，必

须参照本标准执行。

（１３）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电力和能源利用管理总局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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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镇流灯能源效率标识标签技术法规的法令草案》。该草案要求生产、进口和交

易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的工业企业应当使用自镇流灯的能源效率标识标签，并且应当

有供应商的符合性声明（ＳＤｏＣ）。在国内市场交易的国产和进口的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

应当符合自镇流灯能源效率标识标签要求。该草案对自镇流灯的具体要求如下：允许

进行压力测试的自镇流灯的正常供电电压２２０／３８０Ｖ或２３０／４００Ｖ有＋５％和－１０％的

公差；总谐波电压的失真度不超过５％；经过２０００小时的运作后，自镇流灯的流明应不

小于包装上标明的流明的８０％；灯的寿命不小于６０００小时。此外，自镇流灯的光效与

能效等级还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自镇流灯的节能准则

功率（Ｗ）
光效只（１ｍ／Ｗ）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９ ４５—４９ ＞４９—５２ ＞５２—５５ ＞５５

１０—１５ ４６—５１ ＞５１—５４ ＞５４—５７ ＞５７

１６—２５ ４７—５３ ＞５３—５６ ＞５６—５９ ＞５９

≥２６ ４８—５５ ＞５５—５８ ＞５８—６１ ＞６１

　　涉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８５３９３１９０２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１４）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工业

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度尼西亚关于电解镀锡薄钢板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本法令草案

规定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电解镀锡薄钢板应当符合ＳＮＩ０７０６０２

２００６的要求，涉及产品海关 ＨＳ编码为７２１０１１１０００，７２１０１１９０００，７２１０１２１０００，

７２１０１２９０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１５）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工业

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度尼西亚关于型钢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本法令草案规定了，所有

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型钢产品应当分别达到印尼强制标准ＳＮＩ０７２０５４

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７０３２９２００５、ＳＮＩ０７００５２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７７１７８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７２６１０１９９２中的

要求。涉及产品海关ＨＳ编码为：①热轧直角型钢ＨＳ：７２１６２１００００，７２１６４０００００；②热轧

工字型钢ＨＳ：７２１６１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６３２００００；③热轧Ｕ型钢ＨＳ：７２１６１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６３１００００；

④热轧ＷＦｂｅａｍ型 ＨＳ：７２１６１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６３３００００；⑤一般建筑用焊接 Ｈ型钢 ＨＳ：

７２１６１０００００，７２１６３３００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１６）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工业

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度尼西亚关于钢丝绳和石油和天然气用钢丝绳国家标准的法令草

案》。本法令草案规定了，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钢丝绳和石油和天

然气用钢丝绳应当分别达到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０７６：２００８、ＳＮＩ０７２７：２００８的要求。涉

及产品海关ＨＳ编码为：①钢丝绳ＨＳ：７３１２１０１０００、７３１２１０９０００；②石油和天然气用钢

丝绳ＨＳ：７３１２１０１０００、７３１２１０９０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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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与多元产业化总局颁布《工业

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度尼西亚关于混凝土建筑用预应力混凝土钢筋国家标准的法令草

案》。该法令草案规定了，所有国产或进口的，在本国分销和销售的预应力混凝土用无

涂层七丝钢筋、预应力混凝土用无涂层钢筋和预应力混凝土钢筋（淬火和回火钢筋），应

当分别达到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１１５４１９８９、ＳＮＩ０７１１５５１９８９、ＳＮＩ０７３６５１．３１９９５

中的要求。从其他国家进口，并且进入印度尼西亚的预应力混凝土用无涂层七丝钢筋、

预应力混凝土用无涂层钢筋和预应力混凝土钢筋（淬火和回火钢筋）同样也必须随附钢

厂合格证，该合格证包含产品的名称及其等级、产品标识号及其净重、尺寸和产品的公

差、力学性能、盘条的熔炼炉号及其化学成分、每炉号应力应变曲线信息。涉及产品的

海关ＨＳ编码为：①预应力混凝土用无涂层七丝钢筋 ＨＳ：７３１２１０１０００、７３１２１０９０００；

②预应力混凝土用无涂层钢ＨＳ：７２１７１０３１００、７２１７１０３９００、７２１７９０１０００；③预应力混凝

土钢筋第３部分：淬火和回火钢筋ＨＳ：７２２８６０９０００、７２２８８０１９００、７２２９９０００９０。该法令

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９年印尼提高了包括化学品和奶制品在内的部分产品的适用关税税率。印尼对

摩托车整车的进口关税税率高达６０％（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为２５％），另外印尼政府还对

摩托车的进口征收７５％奢侈品税，外加１０％的增值税，同时非印尼生产的摩托车禁止在

印尼高架上通行。

农产品方面，超过１３００个产品的约束关税税率超过４０％，例如，新鲜土豆的约束关

税税率为５０％，而土豆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仅为２５％。印尼当地农业产品

相关利益方不断游说政府提高部分敏感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并超过 ＷＴＯ约束关税水

平，例如糖、大豆及玉米。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１）禁止进口特定种类虾

根据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签署的贸易部长和海事与渔业部长共同条例的规定（条例号

分别为２６／ＭＤＡＧ／ＰＥＲ／６／２０１０和ＰＢ．０１／ＭＥＮ／２０１０），为了防止和控制虾病毒传播，

印尼政府禁止某些种类虾的进口。

暂时禁止进口的虾类是仅限于冷冻和非冷冻的小虾和普通虾（ＰｅｎａｅｕｓＶａｎａｍａｅ

类），而不属于此类的虾，无论是完整抑或是虾肉的进口，仅可通过下列海港进入：棉兰

勿佬湾海港、雅加达丹绒不碌海港、三宝垄丹绒玛斯海港、泗水丹绒佩拉海港和锡江苏

加诺哈达海港；或是通过下列机场进入：棉兰波罗尼亚机场、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泗

水尤安达机场和锡江苏丹哈沙奴汀机场。

根据规定，禁止进口的虾类必须再出口至原产国或在印尼当地被销毁，而再出口或

销毁费用应由进口商承担。上述条例从签署之日起有效期为６个月，根据实际情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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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６个月。

（２）禁止进口大米

除了２００８年４月印尼政府宣布印尼国家物流总局（ＧＵＬＯＧ）作为全国唯一的进口

商允许进口大米之外，印尼禁止进口大米，特别是在收获季节之后。私人企业可以以购

买种子和特殊大米为由进口大米，但是他们必须获得由印尼农业部签发的特殊进口商

资格证。

２．进口许可

２００９年，印尼政府开始广泛实施新的非自动进口许可程序，主要产品包括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纺织品和鞋类、玩具以及食品饮料产品。该措施（即２００８年第５６号部长

令）要求必须由指定的检验员进行装船前检验，该费用由进口商支付，同时规定部分产

品只得在指定的５个港口进口。目前，印尼政府正打算进一步扩大实施非自动进口许可

程序的产品范围。此外印尼政府规定进口商必须在注册后才能开展业务，然而在实际

操作中，申请注册进口商的审批程序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并带有潜在的歧视性，给企

业在印尼开展业务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也希望印尼政府尽早

取消该不合理措施。

２００２年以来，印尼对纺织品、服装或编织品如窗帘和毛毯等商品实行非自动许可，

只有经批准的当地纺织品生产商才有权利进口纺织原料，而进口的纺织原料只能作为

原料投入到生产中，不得进行零售。中方对此表示关注，并希望印尼尽快明确纺织品进

口的相关规定，以免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根据印尼全国饮料进口商与批发商联合会（ＡＰＩＤＭＩ）的统计，自

从印尼政府于４个月前向私企发出进口烈酒许可证，４个月以来，已有２５货柜进口烈酒

包括各类牌子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被迫滞留在丹绒普禄港口，因为还须等待药品与食

品监督局（ＢＰＯＭ）对外国商标进行核准。据了解，自从印尼政府向私企发放进口烈酒许

可证后，药品与食品监督局就制定了《外国饮料商标条例》，要求进口商必须接受饮料成

分分析，由于每个饮料厂都有各自的秘方，并且药品与食品监督局要求提供进口商提供

饮料的组成成分的规定在外国是没有先例的，此举无疑给进口商和出口企业造成了巨

大的负担。另外，由于货物要滞留在港口接受检验，进口商不得不支付额外的仓库租

费。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３．数量限制

印尼规定以动物为原料的食品进口需要在印尼畜牧服务总局（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ｓｅｒｖｉｃｅ）申请进口许可。而在批准过程中，印尼政府可以改变允许进口食品

的数量，中方希望印尼依据ＷＴＯ的透明度原则和《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明确此类产

品的进口审批标准，取消不必要的数量限制。

（三）通关环节壁垒

尽管印尼政府承诺根据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的相关规定确定进口食品的进口关

税，但是在实践中，印尼海关使用“检查价格”（ｃｈｅｃｋｐｒｉｃｅｓ）取代货物的实际交易价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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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关税。印尼海关进行海关估计是根据进口风险状况以及在过去９０天内进口的相同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来计算的。中方对此表示关注，并希望印尼政府尽快履行承诺。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２００８年年底，印尼食品与药品监督局规定，进口包括食品、饮料、保健品以及化妆品

在内的商品必须进行产品注册，没有注册的上述产品将会被强制销毁。但印尼的产品

注册程序效率低下，而且费用过高，在此提醒相关产品的出口企业，及时关注相关政策

的变化，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另外，印尼的药品注册分为传统药品注册和化学药品注册两种形式，二者注册的程

序和要求不同。化学药品注册申请人应为药品出口国生产商指定的印尼销售代理商或

批发商，如果要在印尼进行生产，则由指定的印尼制药工厂提出申请。药品出口国生产

商无权申请药品注册。这一规定使出口国生产商丧失了药品注册的权利，不利于保护

出口企业的利益。

印尼政府要求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对每批进口的加工食品、食品原材料以及其他

与食品相关的添加剂进行审批，印尼政府的这项政策过于严格，加重了中方出口企业的

负担。

印尼政府决定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开始实施第６２号《有关非粮产品须有印尼语成分

说明的贸易部长条例》（第６２／ＭＤＡＧ／１２／２００９号）。该条例规定４种非粮产品必须具

有印尼语标签，具体包括：（１）家用电器、通讯、信息技术设备；（２）建筑材料；（３）机动车

零配件等产品；（４）其他产品（如：鞋、皮具、玩具、服装等）。同时还规定凡是进入印尼海

关的进口商品还必须事先贴上印尼文简要说明，在简要说明中要使用简单易懂的印尼

语，若是没有对应词可使用阿拉伯数字和拉丁文。该法规要求，产品标签应采用印尼

语，并包括以下信息：（１）产品名称和／或品牌名称。（２）生产商名称和地址（本地生产的

产品）。（３）进口商名称和地址（进口产品）。（４）原产国。不同产品的标签应包含其他

附加资讯。例如，服装还应包含：材料类型和成分（纤维合成）、尺寸、养护指南等。对于

不同的产品，标签位置的要求也不同，如在产品上或在包装上，或两者都应带有。与此

同时，企业在使用标签之前，应将标签信息提交给贸易部的监管委员会，委员会在收到

标签资料后５个工作日之内出具确认函。简单说明中应记载有关商品和商家身份的相

关资料。若是涉及消费者安全和健康问题，还应记载用法和危险符号或是提出警告。

对于触犯上述条例规定的企业，政府将吊销其营业执照，同时也将施以１９９９年第８号消

费者保护法令的惩罚。对于目前市场上已经销售的非粮食产品，将给予１年的时间全面

收回。在此提醒企业在向印尼出口上述产品时，注意及时在出口产品上附上印尼语说

明，确保完全符合上述法规的要求，以避免受到处罚或召回产品。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印尼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向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申请注册号进行注册，这种规定过

于繁琐，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另外，在申请时，印尼政府要求进口食品企业对于食品成

分和加工工艺进行详细的描述，可能涉及泄露商业机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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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进口检疫程序不符合ＳＰＳ协定的区域化原则，对

有害生物非疫区的分布往往以行政区划进行界定，而非以科学证据来区分出口国的不

同地区。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０年，印尼共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为中厚钢板。２０１０

年印尼共发起７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包括未经镀或涂层的铁丝或非合金钢

丝、铝箔制食品容器、镀或涂锌的铁丝或非合金钢丝以及绞股线、绳、缆等。截至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印尼对中国进口产品共发起２５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１２起，保障措

施调查１３起，主要涉及纺织品、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

２０１０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２０１０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 中厚钢板 ７２０８５１００、７２０８５２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２．保障措施调查

表２：２０１０年印尼发起的保障措施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
未经镀或涂层的铁丝或非合

金钢丝
７２１７１０１０ 调查进行中

２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 铝箔制食品容器 ７６１２９０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３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
镀或涂锌的铁丝或非合金钢

丝
７２１７２０１０ 调查进行中

４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

用于锁丝钢丝绳、扁平丝以

及非旋转钢丝绳上的绞股

线、绳、缆
７３１２１０１０ 调查进行中

５ 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热卷扎板 ７２０８２１００、７２０８５２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６ 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

除锁丝钢丝绳、扁平丝以及

非旋转钢丝绳以外的绞股

线、绳、缆（黄铜镀层或涂层

直径不超过３ｍｍ的；且绞

股线的直径小于３ｍｍ的）

７３１２１０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７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 非缝纫线棉纱
５２０５１２００、 ５２０５２１００、 ５２０６１２００、

５２０６１４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８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 棉梭织物

５２０８１１００００、２０８１２００００、５２０８１３００００、

２０８１９００００、 ５２０８２３００００、 ２０８２９００００、

５２０９２９００００、２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１１１１００００、

２１１１２００００、５２１２１１０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七）政府采购

印尼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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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印尼政府比较倾向于购买国货。外国公司可以参与投标，但是

必须以当地企业的合伙企业身份参加，而且合伙资金最多不得超过５００万美元。印尼政

府还规定国有上市公司不受政府采购条例的约束。外国企业投标由印尼政府资助的高

标的政府采购项目时，印尼政府要求外国企业购买或出口与该标的等价值的印尼生产

的产品。

（八）服务贸易壁垒

１．法律服务

只有印尼公民才能成为执业律师，外国律师在印尼只能从事法律咨询服务，并需要

得到印尼司法及人权部的批准。欲进入印尼市场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必须先与当地的律

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

２．快递和物流服务

２００９年９月，印尼政府对邮政服务实施新的限制，这些服务主要包括邮寄服务、快

递服务以及其他物流服务。新法规规定邮政服务的提供者必须是印尼公民为所有权

人，并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在省会城市的国际机场和港口的活动。

３．卫生健康服务

印尼医疗服务基本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但是在棉兰和苏腊巴亚两个城市内的医

院服务可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最高不超过６５％的股份。印尼还限制外国健康护理专家

在印尼执业，此外，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医师，只允许在印尼医师培训课程中指导和演示

相关程序。

４．分销服务

外国投资者不得对印尼直接销售产业（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进行投资。尽管印尼

在分销业中允许外资持有１００％的股份，但在零售业外国投资者必须与印尼小型企业签

订一份合伙合作协议。

５．金融服务

印尼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９９％的银行股份，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尼还没有修改其

ＷＴＯ服务贸易承诺。在印尼的服务贸易减让表中金融服务中外资持股比例仍然约束

在５２％。印尼规定，金融服务提供者不能以分支机构的形式设立。在保险业，根据２００７

年《投资法》，对于新的投资者，外资持股上限为８０％。

６．能源服务

２００９年，印尼产业部制定新的法规要求竞标能源服务合同的外国竞标者必须在他

们所提供的服务中包含３５％的印尼当地成分。对于外国能源服务公司而言，这项歧视

性的政策降低了其在竞标中的成功率，并影响其在采购和人员安排等事项上的自主决

策权。

７．审计和会计服务

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必须通过与当地会计师事务所的技术援助安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才能在在印尼营业。外国会计师和审计师在印尼只能从事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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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得在审计报告上签字。外国董事、经理和技术专家只能获得为期两年的签证，最

多可再延长一年。印尼政府规定，所有的注册会计师必须是印尼公民。在资本市场执

业的审计师，禁止提供某些特定的非审计服务，例如：咨询、簿记及信息系统设计服务。

８．电影

根据印尼２００９年新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印尼的电影放映配额不允许外国电影放

映的总时间超过印尼每年放映电影总时间的６０％，同时在对外国电影的配音上也存在

限制，印尼还限制外国公司作为电影分销商或者电影参展商。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印尼文化

旅游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部长重新签发２００８年出台但尚未生效的行政

法规，即规定所有印尼本国电影与进口电影（包括电影院播放的拷贝和家用ＤＶＤ）都必

须在印尼当地复制，违反此规定放映的将会受到罚款处罚。

９．建筑和相关工程建设服务

对于印尼企业无法独立实施的建设项目，外国公司只能作为分包人或咨询公司参

与该建设项目。另外，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尼公司组成合资公司方能

参与。

１０．电信服务

印尼允许外资在增值和移动通信服务中的最高持股比例为６５％，在固话业务中最

高持股比例为４９％。印尼２００８年初颁布的通信信息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部长令规定，限制当地企业建造、管理和拥有电讯塔并要求现有投资者

在２年的时间内退出该市场。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印尼通信信息部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印尼国内ＩＰＴＶ业务的新规

定，旨在为国内的ＩＰＴＶ行业保护提供更多的法律依据。根据新规定，印尼的ＩＰＴＶ运

营商必须由至少两家印尼合法机构合资组成并需要获得相关营业执照，且合法的ＩＰＴＶ

运营商必须同时具备提供当地的固定电话业务、多媒体业务以及付费电视业务的资格。

规定内容还包括，一旦某企业成为了其中一家ＩＰＴＶ运营商的成员，那么它将不得再加

入其他的ＩＰＴＶ运营商团体。上述规定，使得外国服务提供者在进入印尼ＩＰＴＶ市场时

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１１．教育

印尼教育法律规定不允许外商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向印尼高等教育领域直接投

资。另外，拟在印尼从事教育工作的外籍人员必须同时获得印尼教育部和印尼人力资

源部的批准。只有证明印尼本国教员无法胜任某职位时，上述两个机构才会在个案的

基础上进行审批。

四、投资壁垒

目前，印尼在各个投资领域还存在各种形式的限制措施。无论是印尼政府出台的

法律法规还是具体实施部门出台的指导意见，都规定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尼当地公司合

伙经营，并且必须在印尼当地购买商品和服务。

２００７年以来，印尼政府一直试图改善其投资环境，并出台了新《投资法》以改善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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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领域的政策透明度，同时也规定了投资者保护措施，包括非歧视待遇、保护不被征

收以及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等。虽然新投资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印尼的投资环

境，并提高了部分限制行业的外资最低控股标准，但是省和区一级政府的执行缺乏效率

和力度，限制了新《投资法》的效力。另外，尽管新投资法是为了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

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外商对印尼限制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ｉｓｔ”ｏ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是否包括了所有限制投资领域表示怀疑，印尼的某些国家部委，例如通讯信息

部、卫生部以及文化旅游部等都各自颁发部长令，设定投资限制。

１．农业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印尼经济统筹部下属的农业与海事局宣布印尼政府决定限制外

国投资者在农业领域，特别是粮食作物方面的投资。根据目前印尼的相关规定，在基本

粮食作物领域，外资仅可拥有最高４９％的股权。

２．制药业

尽管印尼２００７年《投资法》明确规定不会干涉已经存在的投资，但是印尼当局仍然

宣称，现有公司的股权资本或所有权结构出现的任何变化都会引发新的外资股权限制，

因此要求制药业合资公司中外资比例减少到７５％以下，而剩下的２５％必须有确定的国

内合作伙伴负责收购。

此外，根据印尼卫生部２００８年颁发的部级令的规定，在印尼经营的外国制药企

业必须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截至目前，印尼食品和药品监督局已经驳回或者延迟了

许多外国企业的申请。由于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２年，如果印尼当局再不签发新的

许可证，直接会导致许多外国由于许可证到期而不得不离开印尼市场。中方对此表

示关注。

３．能源与矿产业

近年来，印尼政府对能源和矿产业投资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以便给政府带来更多

特许权使用费收益。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印尼出台了新的《采矿法》，以许可证制度替代了原先的“工作合同”

制度（“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ｆＷｏｒｋ”Ｓｙｓｔｅｍ）。该法案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风险和负担。新法使

得政府在税收和特权使用费的征收上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也赋予了中央和

地方政府可以随时取消许可证的权利。该法还要求矿业公司必须优先考虑当地的分包

商以及服务公司，同时对矿石的加工冶炼和处理必须在印尼国内进行。虽然不要求将

已有的合同转换为许可证，新法还是要求对现有合同进行变更，而变更要求并没有在条

款中列明。

另外，印尼政府也一直试图单方面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更改其能源和采矿合同条

款。２００８年，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责令印尼私人煤炭矿业公司与国外买家重新谈判，

如果销售合同涉及长期固定价格安排，并且销售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基准价格，则合同

无效。截至目前，印尼许多煤炭矿业公司已停止对那些一直不愿意或不能重新谈判的

国外买家的装船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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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电信业

２００９年，印尼政府在电信业实行当地成分要求。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印尼通信信息部颁

布新的部长令要求所有电信运营商在关于网络发展上的总资本支出中必须包含不得低

于４０％的在印尼当地采购的零部件或服务。此外，２００９年７月，印尼通信信息部还颁布

了关于要求无线宽带产业部门运营和资本支出中必须有３０％—５０％的当地成分的部

长令。

３０３印度尼西亚




